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认真学习《广东省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技术资料统一用表》（2016版）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2016年10月10日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《关于使用广东省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技术资料统一用表（2016版）的通知》（粤建质函〔2016〕2827号），该文件明确要求：我省从2017年3月1日起，全省新开工的建筑工程需统一使用《广东省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技术资料统一用表（2016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省统一用表”）及配套的管理软件。原《广东省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技术资料统一用表（2010版）》同时废止。
请各有关单位（建设(含代建）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等单位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）自行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文件，尽快熟悉“省统一用表”及配套的管理软件。若有需要，也可以参加相关机构组织的培训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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